
第10条：国民待遇
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原产于这些国家的货物将享受国产货物的待遇。

第11条：政府采购
在根据本协定规定且不违反各成员国关于优惠待遇的现行法律和程序的情况下，各成
员国在比较与国际招标供应货物相关的报价时，应遵守本协定关于实际征收的关税和
税收的规定。

第12条：增值税和销售税
享受关税减免的进口产品的增值税或销售税水平，应根据本协定第3条和第4条规定的
减免比例，考虑关税及其他具有同等效果的税费后设定。

第13条：金融交易
成员国之间商业往来中的金融交易结算应使用自由交易货币，并遵循各成员国现行法
规，且不得违反成员国间可能生效的任何协议或安排。

第14条：展览会
各成员国应努力参与在其他成员国举办的展览会和国际博览会，并允许在其领土内
组织临时或永久性展览，同时根据各成员国适用规则和程序为此提供一切必要便利。

第4节：程序
第15条：防御性程序

各成员国均有权启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规定的防御性程序。此类程序仅适
用于任何一方认定从另一成员国进口至其领土的产品数量绝对增加或相对于本地生产
比例增加，且以导致或威胁导致对生产同类产品的本地工业或农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方式进口的产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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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的产品直接竞争的产品。此类程序应符合本协定各成员国适
用的法律和规则。

第16条：幼稚产业
⎯ 各成员国可在逐步取消关税及类似效果的税费期间，作为本协定第3条和第4条规
定的例外，采取有时限的措施，形式包括提高关税或重新征收关税及等效税费，这
些措施适用于幼稚产业或正在进行结构调整或面临严重困难的行业。⎯ 各成员国应
将其拟采取的任何例外措施及根据本条征收的关税和其他等效税费的取消时间表通
知其他缔约方。⎯ 外贸部长委员会应研究各相关成员国提出的措施，在该委员会同
意之前，此类措施不得实施。⎯

第17条：支持措施与倾销
若任何成员国遭遇来自其他缔约方的进口产品存在补贴或倾销情况，可根据《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附的补贴与补偿性关税协议及反倾销措施协议，依照本协定
各缔约国的适用法律和规则，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此类情况。

第18条：国际收支失衡
若某一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相关的危险、困难或失衡，或此类威胁时，可依据世界贸
易组织协定的规定采取适当措施。遭遇此情况的成员国应将这些措施告知外贸部长委
员会，并明确取消这些措施的时间表。

第19条：不适用本协定规定的货物
本协议条款不适用于阿拉伯联盟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批准的清单中指定的货物，这些货
物因宗教、健康、安全或环境保护原因被排除在协议实施计划所授予的便利之外，该
计划旨在促进和发展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

第20条：公共秩序保护



所有在成员国之间交易的货物均应遵守安全和健康法规，以及与道德和公共秩序保
护、国家历史、考古和艺术遗产保护及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各成员国
现行有效。

第21条：卫生和植物检疫程序
成员国应制定卫生和植物检疫程序，以保护人和动物的健康与生命，并保护植物，前
提是此类程序不违反本协定的规定。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商品在进口时，应遵守各国适
用的农业和兽医检疫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中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植物健
康（SPS？）的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国际协议，此类规则和程序不得用作缔约方之间的非
关税贸易壁垒。

第22条：知识产权
成员国承诺保护知识产权，包括作者权利、专利、商标、工业标志、地理产品名称和
原产地名称。同样，文学和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也将受到保护。此类保护的实施不
得损害成员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下的承诺，也不得损害本协定各缔约国的法律
和适用程序。
外贸部长委员会将负责监督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

第23条：标准与规范
成员国将根据国际惯例，协调其技术法规、规范和标准。
若任何成员国采取可能导致或倾向于导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措施，其他成员国应立即
启动磋商，以寻求适当解决方案。
所有成员国应优先推动签署合格评定互认领域的协议。


